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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风险

华力特拥有

２６

项发明专利、

７０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３７

项外观设计专利，专业技术优势使华力特多年来在行业经营中处于优势地位。

如果华力特无法准确预测行业发展趋势，不能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将面临一定的技术风险，并将影响其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

后，华力特将继续密切关注行业发展趋势，保持企业的研发投入，广泛吸纳和保留优秀技术人才，不断提高产品开发技术水平。

（六）人才流失风险

华力特拥有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技术人才队伍， 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才能否保持稳定是决定收购后整合是否成功的重

要因素。若华力特与本公司在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等方面未能有效地融合，有可能会出现人才流失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经营及收购

效果带来负面影响。

（七）偿债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力特的银行长期借款余额为

７

，

４２２．５９

万元（未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达

６１．１６％

。华力特与银行签署的借款

合同中约定，如华力特出现重大兼并、收购重组等情况，贷款人认为可能影响到贷款安全的，贷款人有权单方决定停止支付借款人尚

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本息，因此华力特存在银行提前收回贷款的偿债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力特将成为上

市公司子公司，其资信水平和融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目前，华力特已向相关债权银行申请办理继续履行同意函，争取尽快获得债权

银行对于此次重组的支持。

（八）标的公司部分房产未取得产权证书风险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华力特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的主要办公场所华力特大厦尚未取得房地产权证。华力特合法拥有华力特大

厦所属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６４８１１

号），并根据相关部门的批准于

２０１４

年底建成华力特大厦，目前该处房产正在办理

验收，尚未取得房地产权证，该情形并未影响华力特正常使用该等房产，公司将密切关注华力特的日常经营，督促其尽快办妥房地产

权证事宜。

三、其他风险

（一）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风险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情况的变化将会影响股票价格。另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

重大政策、国内外政治形势、股票市场的供求变化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都会影响股票的价格，给投资者带来风险。中国证券市场尚

处于发展阶段，市场风险较大，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大，有可能会背离公司价值。投资者在购买本公司股票前应对股票市场价格的

波动及股市投资的风险有充分的了解，并做出审慎判断。

（二）其他

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一、一般术语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猛狮科

技、股份公司

指

广东猛狮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８４

，股票简称：猛狮

科技

华力特、标的公司 指 深圳市华力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金穗投资 指 深圳金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交易对方之一

宜华集团 指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世融川 指 北京中世融川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交易对方之一

深港优势创投 指 深圳市深港优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力瑞投资 指 深圳市力瑞投资有限公司，交易对方之一

百富通 指 深圳市百富通投资有限公司，交易对方之一

中科宏易 指 深圳市中科宏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天正集团 指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交易对方之一

华力特成套 指 深圳华力特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前身

华力特智能 指 深圳市华力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子公司

华力特有限 指 深圳市华力特电气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前身

乐清人和 指 乐清市人和输变电工程公司

深圳建工 指 深圳市建设工贸公司

沪美公司 指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易德优势 指 深圳前海易德资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易德顺升 指 深圳前海易德顺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猛狮集团 指 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动力宝 指 柳州市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动力宝 指 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遂宁宏成 指 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猛狮兆成 指 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屠方魁等

１７

名交易对

方

指

屠方魁、陈爱素、张成华、杜宣、张妮、邱华英、黄劲松、刘玉、饶光黔、周文华、廖焱琳、张婷婷、中

世融川、力瑞投资、百富通、天正集团和金穗投资

补偿责任人、业绩补偿责任人 指 屠方魁、陈爱素、张成华、金穗投资、蔡献军、陈鹏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 指 屠方魁等

１７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华力特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资产重

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及募集配套资金

指 猛狮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并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猛狮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资产

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资 指 猛狮科技向宜华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承诺净利润 指

补偿责任人承诺的华力特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以及

２０１７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７

，

８００

万元和

１０

，

１４０

万元，若上述承诺净利润低于

《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将作出相应调整。

实际利润 指

华力特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税后净利润

承诺期 指

补偿责任人就华力特净利润作出承诺的期间，为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若本次交易未

能在

２０１５

年度实施完毕，则上述盈利补偿期限将相应顺延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预案》

指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指

猛狮科技与屠方魁等

１７

名交易对方及力瑞投资股东蔡献军、陈鹏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猛狮科技董事会通过《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重组而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所选的基准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股份发行结束 指

除天正集团之外的屠方魁等

１６

名获得股份对价的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交易对方宜华集团本

次认购的猛狮科技股票登记至其名下之次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商标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元 指 人民币元

章程 指 《广东猛狮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国浩律所 指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深圳鹏城 指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

二、专业术语

变配电解决方案 指

针对客户变配电系统的特定需求提供方案咨询、方案设计、核心产品的研发与制造、适配性软件开发、一

二次设备选配与采购、工程实施、培训与维护等一系列服务，也可称为“变配电设备集成”

一次设备 指

直接生产、转换、输送、分配电能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一般指高压设备，如发电机、变压器、断路器、隔

离开关、电抗器、开关柜、配电柜等

二次设备 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控制、调节、保护等的设备，称为二次设备，如测量表计、继电保护装置及自

动化系统等

谐波 指

电力系统中有非线性负载时，当

５０Ｈｚ

的工频电压或电流作用于非线性负载，就会产生不同于工频频率的

电压或电流。这些电压或电流，可分解为频率为

５０Ｈｚ

整数倍的若干正弦电压或电流的叠加，称之为谐波

中性点 指 三相电力系统中星形联结中的公共点

杂散电流 指

在直流供电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其走形轨本身具有电阻且走形轨对地做不到完全绝缘，所以有一部

分电流从走形轨泄漏到大地。这部分从走形轨漏出的电流被称为杂散电流。杂散电流会引起电化学反应

导致地铁钢轨、地铁主体结构钢筋、地铁线路附近的埋地金属管线等受到腐蚀

注：本预案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Ｄｙｎａｖｏｌ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４

证券简称： 猛狮科技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４７１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６

，

１５２

，

０００

元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乐伍

注册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河西路（华富工业区猛狮蓄电池厂内

１

，

２

，

４

幢）

邮 编：

５１５８００

电 话：

０７５４－８６９８９５７３

传 真：

０７５４－８６９８９５５４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ｙｎａｖｏｌｔ．ｎｅｔ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各类蓄电池、锂电池、电子测量仪器、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助动自行车、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

件生产；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二、公司设立情况及首发上市以来股权变动情况

（一）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发起设立猛狮科技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沪美公司、沈阳蓄电池研究所、陈乐伍、管雄俊、杜建明签订《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

议》，约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沪美公司以实物出资

１

，

９１６

万元，沈阳蓄电池研究所以货币出资

７５

万元，陈乐伍以

货币出资

４４６．５

万元，管雄俊以货币出资

５０

万元，杜建明以货币出资

１２．５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复函》（粤办函［

２００１

］

４４０

号）批

准，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粤经贸监督［

２００１

］

６５０

号）。获批后，五

位发起人根据发起人协议约定，出资设立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广东康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情况出具了 《验资报告》（粤康元验字 ［

２００１

］第

８０７０６

号），确认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止，公司（筹）已收到出资各方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注册登记手续，注册号为

４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６４９１

。

（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９６

号）核准，公司在深交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３３０

万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５

，

３０７．６０

万元。该次股本变更，业经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０６０３０２７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２

日，公司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三）公司发行上市后股本变化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第四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与会股东表决通过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

２０１２

年年末总股本

５

，

３０７．６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增资后股本总额为

１０

，

６１５．２０

万股。本次增资业经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０００２９００８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议案，公司拟以

１６．３３

元

／

股的价格向易德优势、易德顺升分别发行

１

，

３３４

万股、

６６６

万股股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待领取正式批文后，公司将组织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股本总额将变为

１２

，

６１５．２０

万股。

（四）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１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７１％ ４２

，

１５２

，

０００

２

陈乐伍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８４％ １２

，

５７３

，

０００

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９％ ２

，

２１９

，

５９５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０％ ２

，

１１９

，

９３３

５

胡光力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３％ １

，

６２８

，

４８２

６

许兰卿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３％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７

号集合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０％ ９５６

，

８６６

８

林馨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０％ ９５３

，

０００

９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７％ ９２２

，

３９２

１０

邓东浩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４％ ７８８

，

４００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一直为沪美公司，实际控制人一直为陈再喜、陈银卿夫妇及陈乐伍，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也未发生

重大资产重组。

四、主营业务概况

猛狮科技主要从事各类铅蓄电池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是摩托车起动用电池，产品主要销往欧、美、日、澳等国家的

摩托车电池更换市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４８

，

４６５．４２

万元、

２８

，

８０５．２０

万元、

４８

，

８２８．７０

万元，营业利润分别为

４

，

２６７．１２

万

元、

－５

，

４２８．４９

万元、

６０８．５７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３

，

９６４．１０

万元、

－１

，

６７２．１２

万元、

１

，

０５１．６１

万元。

五、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００５

，

００９

，

０９７．６７ ８５８

，

１６２

，

９１６．２８

负债总额

４７８

，

７７９

，

６０５．７５ ３４２

，

４４９

，

５２１．４９

所有者权益

５２６

，

２２９

，

４９１．９２ ５１５

，

７１３

，

３９４．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２２

，

００２

，

６８４．５２ ５１１

，

２７６

，

７６５．１５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８８

，

２８７

，

０６２．８９ ２８８

，

０６２

，

０４４．７５

利润总额

１１

，

８５３

，

０１７．３５ －１６

，

７２１

，

２４３．２２

净利润

１０

，

５１６

，

０９７．１３ －１６

，

７２１

，

２４３．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７２５

，

９１９．３７ －１６

，

３４５

，

２５０．６０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

，

７６３

，

６３７．９３ －２０

，

６９１

，

３２２．８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

，

２９４

，

４６８．７８ －１０６

，

３４８

，

０６５．１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

５１１

，

５５９．７０ ６２

，

４３３

，

４０３．０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５

，

０１９

，

２７１．１５ －６４

，

６０５

，

９８４．９２

（四）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率

４７．６４％ ３９．９０％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９６ ４．８６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毛利率

２０．０１％ １８．２２％

销售净利率

２．１５％ －５．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８％ －３．０６％

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沪美公司持有公司

４

，

２１５．２

万股股份（陈再喜和陈银卿分别持有沪美公司

６０．８６％

和

３９．１４％

的股权），为公司

控股股东；陈乐伍持有公司

１

，

２５７．３

万股股份；陈再喜和陈银卿为夫妻关系，陈再喜与陈乐伍为父子关系。陈再喜、陈银卿和陈乐伍合

计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５

，

４７２．５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５１．５５％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若考虑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假设发行已完成，陈再喜及其一致行动人易德优势、陈银卿和陈乐伍合计直接和间接

持有公司

５３．９５％

的股份，陈再喜、陈银卿和陈乐伍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简介

公司名称：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０５

月

０５

日

注册号：

４４０５８３００００１３９２４

注册资本：

２

，

９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银卿

注册地址： 汕头市澄海区广益街道振兴路恒发工艺厂五楼东北侧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玩具，工艺品（不含金银饰品），应急灯，逆变器，充电器。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方式

自然人 陈再喜

１

，

７６５．００ １

，

７６５．００ ６０．８６

货币出资

自然人 陈银卿

１

，

１３５．００ １

，

１３５．００ ３９．１４

货币出资

合 计

２

，

９００．００ ２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陈再喜和陈银卿系夫妻关系。

（二）实际控制人简介

１．

陈再喜

？陈再喜：男，出生于

１９４５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猛狮集团董事长。

２．

陈银卿

陈银卿：女，出生于

１９４８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猛狮集团副总经理，现任沪美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３．

陈乐伍

陈乐伍：男，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ＭＢＡ

）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取得学士学位；

１９９７

年取得美国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柳州动力宝执行董

事；福建动力宝执行董事；遂宁宏成执行董事；猛狮兆成执行董事；汕头猛狮新能源车辆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猛狮新能源车辆

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厦门市乐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三）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第二章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对方系华力特的所有股东，交易对方及其所持华力特股份和占比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万股） 出资比例（

％

）

１

屠方魁

２

，

１７３．５０ ２６．５１

２

陈爱素

２

，

０２６．５０ ２４．７１

３

张成华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７．０７

４

金穗投资

６１６．００ ７．５１

５

中世融川

５００．００ ６．１０

６

力瑞投资

４４８．００ ５．４６

７

杜宣

３９９．００ ４．８７

８

百富通

１５４．００ １．８８

９

天正集团

１５４．００ １．８８

１０

张妮

７７．００ ０．９４

１１

邱华英

４９．７７ ０．６１

１２

黄劲松

３９．６９ ０．４８

１３

刘玉

３７．８０ ０．４６

１４

饶光黔

３３．３９ ０．４１

１５

周文华

３３．３９ ０．４１

１６

廖焱琳

３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７

张婷婷

２６．４６ ０．３２

合 计

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屠方魁

１

、屠方魁基本情况

姓 名：屠方魁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２１０１６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屠方魁担任华力特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屠方魁持有华力特

２６．５１％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屠方魁除持有华力特

２６．５１％

的股权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或控制其他公司。

（二）陈爱素

１

、陈爱素基本情况

姓 名：陈爱素

性 别：女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３２３１９６７１２１９ｘｘｘｘ

住 址：浙江省乐清市象阳镇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陈爱素在华力特财务部工作，并担任华力特董事。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陈爱素持有华力特

２４．７１％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陈爱素除持有华力特

２４．７１％

的股权外，还持有力瑞投资

１９．６８％

的股权。

屠方魁和陈爱素系夫妻关系。

（三）张成华

１

、张成华基本情况

姓 名：张成华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２６２３１９６２０８１３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ＸＸ

街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张成华担任新疆德道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总经理、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张成华持有华力特

１７．０７％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张成华除持有华力特

１７．０７％

的股权外，还持有新疆德道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３３％

的出资。

（四）杜宣

１

、杜宣基本情况

姓 名：杜宣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３１０１６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一村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杜宣现任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金证卡尔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金证创新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金证

同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永兴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珠海易普生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华力特董事。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杜宣持有华力特

４．８７％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杜宣除持有华力特

４．８７％

的股权外，还直接持有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５％

的股权、深圳市永兴

元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和珠海市易普生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３３．３％

的股权。

（五）张妮

１

、张妮基本情况

姓 名：张妮

性 别：女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５４１１３０ｘｘｘｘ

住 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张妮系自由职业者。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张妮除持有华力特

０．９４％

的股权外，不拥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

（六）邱华英

１

、邱华英基本情况

姓 名：邱华英

性 别：女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６０１１１１９６７０４０９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ＸＸ

大厦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邱华英任华力特副总裁。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邱华英持有华力特

０．６１％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邱华英除持有华力特

０．６１％

的股权外，不拥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

（七）黄劲松

１

、黄劲松基本情况

姓 名：黄劲松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８０１１３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黄劲松任华力特电阻业务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黄劲松持有华力特

０．４８％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黄劲松除持有华力特

０．４８％

的股权外，不拥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

（八）刘玉

１

、刘玉基本情况

姓 名：刘玉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６１２１２５１９６３１０２４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ＸＸＸ

院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刘玉任华力特副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系自由职业者。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刘玉持有华力特

０．４６％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刘玉除持有华力特

０．４６％

的股权外，不拥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

（九）饶光黔

１

、饶光黔基本情况

姓 名：饶光黔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４３１２２２ｘｘｘｘ

住 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饶光黔任华力特技术总顾问。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饶光黔持有华力特

０．４１％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饶光黔除持有华力特

０．４１％

的股权外，不拥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

（十）周文华

１

、周文华基本情况

姓 名：周文华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６０６０２１９７１０２２２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周文华担任华力特财务总监。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周文华持有华力特

０．４１％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周文华除持有华力特

０．４１％

的股权外，不拥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

（十一）廖焱琳

１

、廖焱琳基本情况

姓 名：廖焱琳

性 别：女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６１０１０３１９７００１３１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南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廖焱琳任华力特副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今，廖焱琳任华力特企业发展与培训总监。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廖焱琳持有华力特

０．３８％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廖焱琳除持有华力特

０．３８％

的股权外，不拥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

（十二）张婷婷

１

、张婷婷基本情况

姓 名：张婷婷

性 别：女

国 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５１０２１４１９７６０４２９ｘｘｘｘ

住 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

ＸＸＸ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高新产业园西区华力特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张婷婷任华力特总裁助理。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张婷婷持有华力特

０．３２％

的股权。

３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张婷婷除持有华力特

０．３２％

的股权外，不拥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

（十三）中世融川

１

、中世融川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中世融川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

６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７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中世融川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乐强）

认缴出资

７

，

２５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６２０２２３４

税务登记证

１１０１０５０７６６１３４７９

组织代码

０７６６１３４７－９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２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世融川各合伙人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份额（

％

） 合伙人类型

１

陈乐强

２

，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４．４８

有限合伙人

２

北京中世融川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２４．１４

普通合伙人

３

高军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６９

有限合伙人

４

罗桂华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０

有限合伙人

５

马雅丽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０

有限合伙人

６

吴虹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０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７

，

２５０．００ １

，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北京中世融川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陈乐强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

胡万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金波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吴虹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

北京司普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北京司普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马雅丽

４２．００ ８２．３５

２

韩锋

９．００ １７．６５

合 计

５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综上，中世融川系有限合伙企业，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中世融川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陈乐强。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

中世融川的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中世融川除持有华力特

６．１０％

的股份外，无其他对外投资。

４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中世融川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世融川的总资产为

２

，

５４９．９３

万元，净资产

２

，

５４９．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０．１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世融川的总资产

２

，

５４９．８４

万元，净资产

２

，

５４９．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中世融川实

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０．０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四）力瑞投资

１

、力瑞投资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力瑞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南油第二工业区

２０２

栋三层

Ｐ７

法定代表人 刘国英

注册资本

４８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８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７０６１４

税务登记证

４４０３００６６５８５４４５７

组织代码

６６５８５４４５－７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

、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力瑞投资系华力特的员工持股激励平台，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力瑞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在华力特的任职情况

１

陈爱素

９４．４４ １９．６８

董事

２

蔡献军

１８．４８ ３．８５

董事、副总裁兼总工程师

３

孔东湖

１３．５４ ２．８２

营销区经理

４

马良军

１３．０３ ２．７２

营销总监

５

朱同春

１２．７７ ２．６６

监事会主席

６

刘国英

１２．７２ ２．６５

研发经理

７

房永强

１２．３４ ２．５７

营销总监

８

王新廷

１２．３１ ２．５７

监事、工会主席、总裁助理

９

钟智明

１２．１４ ２．５３

营销区经理

１０

苏明辉

１２．０５ ２．５１

营销区经理

１１

伏敬羊

１２．００ ２．５０

项目经理

１２

陈鹏

１１．５０ ２．４０

副总裁

１３

游泽银

１１．４７ ２．３９

副总工程师

１４

刘克昌

１１．４７ ２．３９

战略市场高级经理

１５

刘燕平

１１．４５ ２．３９

已离职

１６

胡军华

１１．４５ ２．３９

人力资源部经理

１７

陈文树

１１．２３ ２．３４

营销区经理

１８

秦志国

１１．１４ ２．３２

项目总监

１９

张昭毅

１０．７３ ２．２４

已离职

２０

徐明昆

１０．３７ ２．１６

稽核管理人员

２１

吴金泉

１０．２２ ２．１３

副总工程师

２２

赵忠惠

９．７０ ２．０２

质量管理部经理

２３

赵英薇

８．５４ １．７８

总裁秘书

２４

刘勇

８．４０ １．７５

销售人员

２５

周德平

７．０６ １．４７

技术商务主管

２６

时意红

６．９６ １．４５

项目经理

２７

王波涛

６．９６ １．４５

研发人员

２８

刘刚

６．８６ １．４３

售后服务经理

２９

袁载欣

６．２４ １．３０

销售人员

３０

林立

６．００ １．２５

已离职

３１

何育坤

６．００ １．２５

已离职

３２

张应榜

６．００ １．２５

研发经理

３３

张贵民

６．００ １．２５

项目经理

３４

朱述友

５．９０ １．２３

销售人员

３５

云永衡

５．８６ １．２２

财务部副经理

３６

李家万

５．７６ １．２０

生产副经理

３７

郭鸿浒 （监护人：郭道

强）注

５．７６ １．２０ －

３８

杨晓琴

５．６６ １．１８

销售人员

３９

王继祥

５．６６ １．１８

财务人员

４０

徐怀聪

５．２８ １．１０

核算人员

４１

沈林根

５．０２ １．０５

项目经理

４２

戎鹰

５．０２ １．０５

企业管理部副经理

４３

李汉聪

４．６１ ０．９６

稽核人员

４４

曾荣

３．９１ ０．８２ ＩＴ

人员

合 计

４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力瑞投资原股东王丰吉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因病去世，其所持力瑞投资股权作为遗产按照相关法律由继承人继承；根据其配偶、父母

出具的声明，其自愿放弃上述遗产的继承权，该部分股权由其子郭鸿浒全部继承，因郭鸿浒尚未成年，故由其父郭道强作为监护人进

行管理，上述变更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综上，陈爱素对力瑞投资的出资比例为

１９．６８％

，系力瑞投资控股股

东。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

力瑞投资为华力特的员工股权激励平台，并未开展对外经营。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力瑞投资除持有华力特

５．４６％

的股份外，无其

他对外投资。

４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力瑞投资总资产为

５４９．７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４７．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８８．９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力瑞投资总资产

６７７．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６７５．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６．０３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十五）天正集团

１

、天正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乐清市柳市镇天正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高天乐

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３８２００００４９０７３

税务登记证

３３０３８２１４５５７６６５Ｘ

组织代码

１４５５７６６５－Ｘ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仪器仪表（详见有效的计量器具许可证）制造、加工、销售。一般经营项目：低压电器、高压电器、仪

器仪表（不含计量器具）、成套电控装置、家用电器、机械设备制造、加工；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服装、建材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７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２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天正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高天乐

１６

，

５２７．６０ ４１．３２

２

高国宣

３

，

５６３．６０ ９．１６

３

陈才伟

１

，

６３９．６０ ４．１０

４

施雷杰

１

，

４０１．６１ ３．５０

５

胡忠胜

１

，

１９２．８０ ２．９８

６

郑松林

１

，

０２３．６０ ２．５６

７

高达明

８１５．２０ ２．０４

８

黄岳池

７８６．４０ １．９７

９

林顺华

７０６．４０ １．７７

１０

郑建球

６１８．８０ １．５５

１１

郑舟

６１４．８０ １．５４

１２

张国强

５５６．８０ １．３９

１３

陈余挺

５５１．２１ １．３８

１４

余碎飞

５４７．２１ １．３７

１５

陈志余

５４７．２０ １．３７

１６

龙逸群

５２４．７９ １．３１

１７

郑祥豹

５１９．２０ １．３０

１８

屠万千

５１５．２０ １．２９

１９

高天茂

５１２．８０ １．２８

２０

施成杰

５１０．８０ １．２８

２１

高益

４３０．００ １．０７

２２

施朝芳

４１３．２０ １．０３

２３

施建福

４１２．４０ １．０３

２４

何兴明

３９８．００ ０．９９

２５

高少建

３４５．６０ ０．８６

２６

金海妹

３３８．４０ ０．８５

２７

屠明荣

３１０．７９ ０．７８

２８

高晓丽

３０６．４０ ０．７７

２９

施正茂

２８５．２１ ０．７１

３０

陈来华

２７６．００ ０．６９

３１

包秀青

２７２．００ ０．６８

３２

叶翠芬

２６９．６０ ０．６７

３３

朱子阳

２５５．２１ ０．６４

３４

林佳雨

２５２．４０ ０．６３

３５

周松华

２４３．６０ ０．６１

３６

黄志存

２４０．８０ ０．６０

３７

黄建锋

２２０．００ ０．５５

３８

胡立阳

２１４．００ ０．５３

３９

虞洪胜

２０１．２０ ０．５０

４０

虞爱仙

１４４．００ ０．３６

４１

钱利光

９６．００ ０．２４

４２

陈寿德

９１．６０ ０．２３

４３

吴国济

７５．２０ ０．１９

４４

刘胜生

６８．４０ ０．１７

４５

郑建荣

６４．４０ ０．１６

合计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天乐对天正集团的出资比例为

４１．３２％

，系天正集团控股股东。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

天正集团的主营业务为高压电器、低压电器、仪器仪表的生产、销售。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天正集团除持有华力特

１．８８％

的股份

外，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１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０７％

低压电器、家用电器、高低压电气成套设备、仪器仪表、电源

设备变频器、起动器等的生产、销售。

２

上海天正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１５％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

置等的生产、销售。

３

天正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９９．６７％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４

南京天正容光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薄膜电容器、电子元件、整机、电子材料、电子设备的生产、销

售

５

天正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

９９．００％

房地产开发。

６

南京天正耐特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建筑材料、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

的生产、销售。

７

成都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１％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等业务。

８

南京正光新电电子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

薄膜电容器的生产、销售。

９

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等业务。

１０

上海易居生源股权投资中心

４．０８％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１１

南京四维数字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５２．５１％

电力系统自动化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生产、销售。

１２

上海天正明日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３６．８３％

电力系统自动化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生产、销售。

１３

上海欧雅斯电气有限公司

５．００％

建筑电器，低压电器的生产、销售。

４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正集团的总资产为

１３８

，

２６１．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４９

，

７２４．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８４

，

６４０．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２

，

０７６．４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正集团的总资产

１４２

，

７００．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６２

，

３８４．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９０

，

０５２．５６

万

元，净利润

１４

，

８８５．９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六）金穗投资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金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与金田路交汇处卓越世纪中心

３

号楼

２１

层

２１１５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滨

认缴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４６０２３５４５０６

税务登记证 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０６８５５５１０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６８５５５１０－９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

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投资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资本管理；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２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金穗投资各合伙人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份额（

％

） 合伙人类型

１

陈滨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２

陈慧慧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普通合伙人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

金穗投资自设立以来除受让取得华力特部分股权外，无具体经营活动。

４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穗投资的总资产为

１

，

７９３．１３

元，净资产

－２０６．８７

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元，净利润

－２０６．８７

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穗投资的总资产

１

，

８００．２０

元，净资产

－１９９．８０

元，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元，净利润

－１９９．８０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十七）百富通

1

、百富通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百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联发

４１９

栋

７１６

室

法定代表人 陈乔生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４０９３３２０

税务登记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９０４８８７０８

号

组织代码

７９０４８８７０－８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４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

２

、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百富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罗赛群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陈乔生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罗赛群对百富通的出资比例为

８０．００％

，系百富通控股股东。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

百富通的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百富通除持有华力特

１．８８％

的股份外，无其他对外投资。

４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百富通的总资产为

５

，

０３４．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００７．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４２．６３

万

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百富通的总资产为

５

，

２２１．２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１５９．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９．３３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八）宜华集团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大坪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刘绍喜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５８３０００００９０６０

税务登记证

４４０５８３１９３１６２３２０

组织代码

１９３１６２３２－０

经营范围

销售：百货、针织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以自有资产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外的行业进

行投资；自有资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２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宜华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刘绍生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刘壮青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刘绍喜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刘绍喜持有宜华集团

８０％

的股权，系宜华集团的控股股东。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

宜华集团是一家以木制品加工和房地产投资开发为龙头，集投资、林业种植采伐、茶叶进出口、工程装修等多元经营为一体的现

代化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涉及的领域包括：木业、房产、医疗健康服务行业、茶叶加工销售等行业。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宜华集团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１

广东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８４％

从事本企业生产所需自用原木的收购及生产、经营不涉及国家进出口配

额及许可证管理的装饰木制品及木构件等木材深加工产品。

２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２０％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医疗后勤服务、医疗工程。

３

汕头宜华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生产：茶叶（乌龙茶、袋泡茶）；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茶，不包含茶饮

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４

汕头宜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住宿，写字楼出租，中西餐，卡拉

ＯＫ

歌舞厅，美容，洗熨，桌球，健身，棋牌

室（围棋，象棋，桥牌）及商场（限零售）项目的筹办，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

５

汕头市宜华—道格拉斯木屋制品

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生产木屋预制件、装饰木制品。

４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宜华集团的总资产为

１

，

５１５

，

８２７．５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６０２

，

５７７．１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宜华集团的营业收入为

５０８

，

６１７．１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３

，

５７１．３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宜华集团的总资产为

１

，

７５７

，

３４８．６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３８

，

２２２．１９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宜华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６

，

７４５．９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５

，

９２８．００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及本次股份发行价格进行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屠方魁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爱素、力瑞投资、金穗投资将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预计超过

５％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屠方魁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爱素、力瑞投资、金穗投资为本公司关联方；此

外，中世融川实际控制人陈乐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再喜和陈银卿之子、陈乐伍之弟，中世融川为本公司关联方。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说明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四）各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屠方魁、陈爱素为夫妻关系，陈爱素持有力瑞投资

１９．６８％

的股权，能对其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屠方魁、陈爱素、金穗投资

签署了《收购安排及一致行动协议》，约定未来在猛狮科技股东大会中采取“一致行动”，若屠方魁、陈爱素、金穗投资内部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陈爱素、金穗投资应按照屠方魁的意向进行表决。综上，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对一致行动人的定义，屠方

魁、陈爱素、力瑞投资、金穗投资为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一致行动关系外，本次各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关系。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传统业务模式较为单一

本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各类铅蓄电池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是摩托车起动用电池，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国、日本、澳

大利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摩托车电池更换市场。欧美国家订单量受经济形势等影响波动较大，公司较为依赖海外订单，风险趋高。

同时，铅蓄电池市场呈现红海式竞争，导致该行业毛利率长远来看呈下降趋势。尽管

２０１４

年公司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和新兴市场，出口

和内销收入较

２０１３

年都有大幅增长，但公司在单一传统业务的长期持续发展能力受限。

（二）积极向新能源业务转型是上市公司的重要战略决策

本公司较早前即已从铅蓄电池产品为主、 销售结构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主的模式向新能源汽车、 分布式发电及储能领域进行布

局。

２０１３

年猛狮科技通过收购猛狮兆成与投资设立子公司猛狮新能源，正式投资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在纯电动车辆和新型替代燃料

车辆的开发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２０１４

年猛狮科技又成功研发出多个型号的储能系统，正式进入储能领域。此外，公司已在深

圳前海注册成立深圳市猛狮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以低成本储能和智慧能源系统为主要研究方向，进一步提升猛狮科技在新能源产业

的研发能力，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极大地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

同时，本公司的子公司福建动力宝和遂宁宏成将专注于国内及亚洲市场的铅蓄电池产品供应市场，调整销售结构。遂宁宏成和

福建动力宝在

２０１４

年底之前已先后取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公司的产能得到全面释放，

产能预计在

２０１５

年将有更大的提升。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将通过收购华力特

１００％

的股权进入从事智能电网接入和控制业务领域，依托华力特在该领域拥有的核心技

术以及积累的良好口碑和优质客户，本公司将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领先企业。为本公司打通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电网智能接

入和能源管理、电动汽车电池并网应用和电池梯级利用业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华力特是智能变配电技术为核心的能源信息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的领先企业

华力特是以智能变配电技术为核心的能源信息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涵盖方案咨询、产品研发、设计、设备选型与工

程实施，客户主要分布在城市轨道交通、机场、港口、金属冶炼、大型建筑、煤矿、海外电力等领域。华力特拥有先进的集成产品研发技

术与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曾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深圳市自主创新行业龙头企业”等多项荣誉。

华力特一贯坚持“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客户”的锁定原则，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变配电解决方案，并不断拓展

电力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领域，是国内较早提供集方案设计、核心产品开发、项目实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的厂商之一。

（四）国内政策和资本市场不断成熟为公司进行资源整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０１０

年以来，国务院分别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０

］

２７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

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

］

１７

号）等文件，鼓励市场化并购

重组，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的主渠道作用，强化资本市场的产权定价和交易功能，尊重企业自主决策，鼓励各类

资本公平参与并购，破除市场壁垒和行业分割，实现公司产权和控制权跨地区、跨所有制顺畅转让。

猛狮科技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上市为猛狮科技发展提供了所需资金，也让

猛狮科技更易于采用换股收购等多样化的并购支付手段，从而为外延式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本公司希望借助政策东风，充分利用

资本市场平台优势，通过市场化的并购，推动公司的跨越式成长。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有效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盈利能力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猛狮科技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６３４．５３

万元、

１

，

０５１．６１

万元， 华力特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５

，

３６０．６５

万元、

４

，

８３３．３４

万元。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助于上市公司显著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质量，扩大上市公

司的资产规模和增强盈利能力，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二）增强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华力特是我国领先的智能变配电设备与服务集成商，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有着较广阔的市场前景。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

发展和城镇化改革的深入，多项国家大型重点工程相继启动，各地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催生了对变配电系统设备与服务的各

类需求；另一方面，在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区域中，东南亚、中亚细亚、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电力系统建设发展相对落后，电

网覆盖率低，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尤其是分布式发电和储能有巨大的需求，本次交易能把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和华力特的综合技术工

程能力有效结合起来，大幅增强华力特的市场能力、提升上市公司的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

华力特系拥有二十余年的电力自动化实践经验，获得二十六项行业发明专利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所处行业对企业的技术、资质、

品牌及综合服务能力的要求较高。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行业内同时掌握自动化核心技术、多领域项目实施经验以及电

力工程实施能力的少数企业之一，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打造核心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章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猛狮科技通过向屠方魁等

１７

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华力特

１００％

股权；同时拟向宜华集团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屠方魁等

１７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华力特

１００％

股权， 共支付交易对价暂定为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

１

，

２３９．５１２２

万元，剩余部分

６４

，

７６０．４８７８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发行股份价格为

２７．８６

元

／

股（不低于

本公司前

６０

日均价的

９０％

，即

２７．３６

元

／

股），共计发行

２

，

３２４．４９７０

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华力特股权

比例

总支付对价 （万

元）

股份支付数量（万

股）

占所获对价比

例

现金支付金额（万

元）

占所获对价比

例

１

屠方魁

２６．５１％ １７

，

４９４．０２４４ ６２７．９２６２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２

陈爱素

２４．７１％ １６

，

３１０．８５３７ ５８５．４５７８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３

张成华

１７．０７％ １１

，

２６８．２９２７ ４０４．４６１３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４

金穗投资

７．５１％ ４

，

９５８．０４８８ １７７．９６３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５

中世融川

６．１０％ ４

，

０２４．３９０２ １４４．４５０５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６

力瑞投资

５．４６％ ３

，

６０５．８５３７ １２９．４２７６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７

杜宣

４．８７％ ３

，

２１１．４６３４ １１５．２７１５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８

百富通

１．８８％ １

，

２３９．５１２２ ４４．４９０７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９

天正集团

１．８８％ １

，

２３９．５１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 １

，

２３９．５１２２ １００％

１０

张妮

０．９４％ ６１９．７５６１ ２２．２４５４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１

邱华英

０．６１％ ４００．５８７８ １４．３７８６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２

黄劲松

０．４８％ ３１９．４５６１ １１．４６６５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３

刘玉

０．４６％ ３０４．２４３９ １０．９２０５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４

饶光黔

０．４１％ ２６８．７４８８ ９．６４６４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５

周文华

０．４１％ ２６８．７４８８ ９．６４６４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６

廖焱琳

０．３８％ ２５３．５３６６ ９．１００４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７

张婷婷

０．３２％ ２１２．９７０７ ７．６４４３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６６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

３２４．４９７０ ９８．１２％ １

，

２３９．５１２２ １．８８％

最终交易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协

商确定。本公司向交易对方的最终发行数量以及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将以标的资产最终成交价为依据，并需由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与金额为准。

２

、配套融资

为了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绩效，猛狮科技拟向宜华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交易对价与募集

配套资金之和扣除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对价部分）的

２５％

。募集资金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支付、中介机构费用支付及补充华力特运

营资金。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具体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待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后，由交易各方

根据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华力特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

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如果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失败，公司将自行筹集资金，

主要是利用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相结合的方式解决。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的华力特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暂定为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资产净额等指标与标的资产

２０１４

年未经审计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比值

资产总额

１００

，

５００．９１

资产总额与

暂定成交金额孰高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６７％

资产净额

５２

，

２００．２７

资产净额与

暂定成交金额孰高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４４％

营业收入

４８

，

８２８．７１

营业收入

４３

，

５７８．６２ ８９．２５％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在计算是否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比例标准时，其资产总

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

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故在计算比值时，华力特的营业收入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以

交易价格为准。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故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及本次股份发行价格进行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屠方魁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爱素、力瑞投资、金穗投资将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预计超过

５％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屠方魁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爱素、力瑞投资、金穗投资为本公司关联方；此

外，中世融川实际控制人陈乐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再喜和陈银卿之子、陈乐伍之弟。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假设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数

２

，

３２４．４９７０

万股，以及配套融资发行的股数

７４３．３４８１

万股计算，不考虑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则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沪美公司

４

，

２１５．２０ ３９．７１％ ４

，

２１５．２０００ ３０．８１％

陈乐伍

１

，

２５７．３０ １１．８４％ １

，

２５７．３０００ ９．１９％

其他公众股东

５

，

１４２．７０ ４８．４５％ ５

，

１４２．７０００ ３７．５８％

屠方魁

６２７．９２６２ ４．５９％

陈爱素

－ － ５８５．４５７８ ４．２８％

张成华

－ － ４０４．４６１３ ２．９６％

金穗投资

－ － １７７．９６３０ １．３０％

中世融川

－ － １４４．４５０５ １．０６％

力瑞投资

－ － １２９．４２７６ ０．９５％

杜宣

－ － １１５．２７１５ ０．８４％

百富通

－ － ４４．４９０７ ０．３３％

张妮

－ － ２２．２４５４ ０．１６％

邱华英

－ － １４．３７８６ ０．１１％

黄劲松

－ － １１．４６６５ ０．０８％

刘玉

－ － １０．９２０５ ０．０８％

饶光黔

９．６４６４ ０．０７％

周文华

９．６４６４ ０．０７％

廖焱琳

９．１００４ ０．０７％

张婷婷

－ － ７．６４４３ ０．０６％

宜华集团

－ － ７４３．３４８１ ５．４３％

股本合计

１０

，

６１５．２０ １００％ １３

，

６８３．０４５２ １００．００％

假设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数

２

，

３２４．４９７０

万股，以及配套融资发行的股数

７４３．３４８１

万股计算，考虑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情况下，则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下转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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